
譯本 
 

     

 

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

 

第 三 十 次 會 議 議 程  

(與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略 工 作 小 組 的 聯 席 會 議 ) 

 

日 期 ︰   二 零 一 二 年 十 二 月 七 日 (星 期 五 ) 

 

時 間 ︰ 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
 

地 點 ︰   香 港 九 龍 灣 常 悅 道 8號 零 碳 天 地 地 下 會 堂  
 

 

第 1項 ：  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錄 (二 零 一 二 年 六 月 七 日 ) 

 
第 2項 ：   續 議 事 項  

 

第 3項 ：  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就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收 費 進 行 社 會

參 與 過 程 的 建 議  (委 員 會 第 07/12號 文 件 ) 

 

第 4項 ：   推 動 本 港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土 地 供 應 ： 在 維 港 以 外 填

海  

 

第 5項 ：   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 工 作 報 告   

(委 員 會 第 08/12 號 文 件 ) 

 

第 6項 ：   其 他 事 項  

 

第 7項 ： 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 

 

 

 
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
二 零 一 二 年 十 二 月  


